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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责任体系

刘长兴

摘  要：责任制度是生态环境法典的重要内容，发挥保障法典乃至整体环境法律法规实施的功能。生态

环境责任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丰富了法律责任的形式和内容，同时也出现了散乱等问题，理

论上提炼的深度也不够。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中，应当立足于法律属性，明确生态环境责任的类型和范围，

确立生态环境责任体系的内容和结构，并协调内外体系关系；在责任制度设计中充分吸收立足中国实践的责

任创新经验，体现中国特色。应全面规定生态环境责任制度的原则和基本责任方式，并处理好责任规则与责

任追究程序规则之间的关系，按照总分结合、相对集中的模式开展生态环境法典中的责任制度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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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制度是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生态环境法律责任制度体系”［1］是生态环境法典

编纂的重要目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 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编纂生态环境法

典”和“推动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建设是其中的重要方面。“责任”是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关

键词之一，而法律责任制度的设置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进而做出最佳选择。我国的环境法律实践

已经创制和发展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特色制度，从环境法律的运行

规律和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目标出发，对生态环境法律责任的立法、执法、司法现状进行分析、

总结和提升，在法典中全面规定环境行政、民事和刑事法律责任的基本规则，创新发展独特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法律责任制度，并从总体上确认环境法律责任的体系结构、确立具有中国特

色的生态环境责任体系，是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最重要目标之一。

一、问题：生态环境法典中责任制度如何编排

生态环境法典中当包括责任制度并无争议，问题在于环境立法、司法实践已经出现众多的责

任方式，理论上还在不断提出责任创新的设想，那么到底哪些责任规范应当纳入法典，以及如何

编排这些规范？国外的环境法典编纂并未形成相对一致的责任制度，责任规则多分散在法典的各

个部分并且缺少系统化提炼
①
。在以法典为表现形式的环境法体系化过程中，责任制度的编排关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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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治目标、环境法体系结构、法律责任规范技术等诸多问题，亟待认真研究并作出适当选择。

（一） 生态环境责任的创新发展及分散样态

创新是作为新兴部门法的环境法的立足之本，不仅因其法哲学的独特性［2］（P42），也由于生态环

境保护的现实需求，并具体体现在环境法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责任制度的创新是其中的重

要方面。经过不断的创新发展，生态环境责任呈现出明显的综合性特征［3］，囊括了民事、行政、

刑事的基本法律责任形式，并且基于环境保护的特殊性对责任规则进行了更新，还发展出生产者

延伸责任、生态环境修复等特殊责任方式。从现实需求看，环境问题的应对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法

律手段，全面、多元的责任才能保障环境法的全面贯彻落实。

我国环境立法采用分散立法模式，环境法律责任分散规定于不同的环境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法

律之中，涉及众多法律法规、多个立法层级。环境民事法律责任主要规定在 《民法典》 侵权责任

编，并通过司法解释发展具体的责任规则；环境刑事法律责任规定在 《刑法》 中，具体的定罪量

刑标准体现在相关司法解释中；环境行政法律责任主要规定在 《环境保护法》 以及诸多环境单行

法中，实践中经常需要引用 《行政处罚法》 等法律的规定，规则繁多、责任形式多样；相对特殊

的生态环境修复等责任在 《民法典》 中有非常抽象的规定，其他法律有运用这些责任的情形规定，

但也缺乏适用条件等具体规则，目前还主要依赖司法途径通过个案发展相关规则。从世界范围来

看，多数国家的环境法都采用分散立法模式，多部、多层次法律并立乃常见形态，法律责任制度

也相应呈现分散样态，即使在少数出台了环境法典的国家，关于环境法律责任的规定也相对分散，

较少进行集中统一规定，特别是很难在实质上形成逻辑严密的统一整体［4］。

分散立法导致了生态环境责任规则的协调性不足①乃至存在交叉重复、矛盾冲突，其中比较突

出的是生态环境损害的金钱责任就存在民事、刑事、行政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多角度的规定［5］，

已经引起实践争议并导致司法适用的困难。从立法状况来看，规定生态环境责任的法律法规分属

不同的法律部门，涉及立法文本较多，制定时间差异巨大，目标和定位也各不相同，因此环境法

律责任规则整体上不成体系、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并服务于诸多法律目标，其间的相互交叉和冲

突在所难免，而且存在立法上的空白领域。

（二） 生态环境责任入典的主要问题

生态环境责任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法律责任的传统结构，加上目前立法上分散规定的

状况，导致其体系化程度严重不足，还不符合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体系化要求。将生态环境责任

制度纳入法典并进行系统编排，至少还有以下问题需要重点考量。

一是生态环境责任的概念和范围。“环境责任”“生态环境责任”被广泛用于对生态环境保护

领域的“责任”的表达，该责任是何种性质并非明了，事实上包括了道德责任［6］、政治责任、企

业社会责任以及法律责任等多种形态，甚至某些法律义务也被命名为责任，例如生产者延伸责

任［7］。责任的多样化虽然可能推动了环境保护，但是也给法律制度体系带来了混乱，无助于法律

制度的体系化。生态环境法典中的责任制度应当坚持法律责任的定位，如何提炼基本概念需要进

一步考量。相应地，哪些责任形式应当纳入法典特别是在法律责任制度中进行规定也需要进一步

斟酌。在环境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等已有其他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生态环境法典中的规定更需要

考虑周全。

二是生态环境责任的体系定位。就保障环境法实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而言，生态环境

责任应当相互协调、形成内容统一的体系，在环境法体系中确立起保障性制度的定位，需要体现

①   例如环境案件的行刑衔接问题等。参见侯艳芳：《环境保护行刑衔接的实体规范优化》，《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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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环境法典的体系编排中，主要是生态环境责任是否独立成编的问题［8］，这是生态环境法典

体例创新和法律责任制度创新的关键，也是法典特色的体现。进而，生态环境责任在法律责任制

度体系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法律责任制度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从理论上厘清并在制度设计中

重点考虑的问题。

三是生态环境责任的体系结构。生态环境责任的内部结构也是在法典制度编排中需要考虑的

问题，至少包括几个具体层面的问题。一是生态环境责任制度的一般规则能否提炼以及包括哪些

内容；二是生态环境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新型责任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编排顺

序，以及制度之间的衔接问题；三是责任追究程序的特殊性及其在法典中的编排问题。对这些问

题的回答建立在明确回答前面两个问题的基础上，并且直接呈现为生态环境责任的条文规则，因

此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二、目标：生态环境责任的体系化与法典规定

目标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9］（P115），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首先要明确生态环境法典中责任制度

的设计目标。法典是法律体系化的最高形式，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也是实现环境法律体系化的过程，

其中应当包括对责任制度的体系化规定，并将其纳入法典制度体系中。基于已有的生态环境责任

之理论共识，以理论创新奠定制度基础［10］，针对前述生态环境责任存在的现实问题，需要立足于

法律属性明确生态环境责任的内涵，并在生态环境法典中对生态环境责任进行系统规定。

（一） 立足法律性开展生态环境责任制度构建

生态环境法典的责任制度构建首先要厘清“责任”的内涵和范围。环境保护实践和环境治理

体系中的责任包括道德责任、政治责任等不同性质和类型的责任［11］，是从“当为”意义上讲的责

任，并非都是“违法者在法律上必须受到惩罚或者必须做出赔偿”［12］ 意义上的法律责任。就实现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而言，对各类主体的行为进行限制乃至进行惩罚的“责任”都可以发挥一定的

作用，但是从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的角度，法律责任应当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决定》 也明确要求

“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法律责任当是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所应关注和规定的核心责任。

因此，生态环境法典中责任制度构建的目标是完善法律责任体系，其中规定的生态环境责任

应当限于生态环境法律责任。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其他责任类型可以在法典中有一定反映，但应当

基于各自的本来属性纳入相应制度中，例如旅游者环境责任作为道德责任纳入一般倡导性条款即

可，生产者延伸责任当规定为特定产品生产者的法定义务，地方政府的环境质量责任当规定为地

方政府职责，是积极责任而非不利法律后果［13］。质言之，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目标之一是构建体

系化的生态环境法律责任制度，要区分法律与道德的一般界限［14］、坚持其法律属性。在法典层次

确立生态环境责任体系，是解决当前责任规则散乱问题、提升责任制度规范性的重大机遇。

（二） 确立生态环境责任体系的内容和结构

进一步来看，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综合性基本法律，也应当致力于构造完善

的法律责任制度、确立生态环境责任体系的内容和结构，这要在法律责任体系中展开。法律责任的

基本类型是按照性质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①
，尽管还有经济法律责任等提法，并有

观点认为是独立的法律责任形式［15］，但并未获得广泛认可，法律责任的三分框架仍是关于法律责

任的主流共识。那么，生态环境法律责任是否构成独立的法律责任形式？从环境法的领域法定

①   参见葛洪义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法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94 页。违宪责任是特殊的法律责任类型，本

文暂不讨论。

—— 75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位［16］来看，其规范包括了民事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刑事法律规范乃至诉讼程序法律规范等

不同类型，对应的法律责任主要也是民事、行政、刑事等不同类型。尽管在生态环境保护实践中还

发展出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等独特的、专有的责任类型，但其性质仍难以完全突破传统法律责任的

框架。因此，生态环境责任本质是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综合性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等

传统法律责任形式和生态环境修复等新型法律责任形式，不必强调其法律属性上的独立性。但是，

将所有法律责任形式统合起来形成更加紧密的责任体系，需要更深入的理论总结和制度提炼。

在责任制度方面，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重要任务是总结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提升，确立生态

环境责任的基本框架。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责任创新探索为基础，运用传统法律责任理论进行

提炼和提升，发展生态环境责任体系理论，并据以对法典中生态环境责任制度进行系统规定，明

确民事、行政、刑事等不同形式法律责任的分工及其相互关系，在法典层次确立生态环境责任体

系的基本框架，对于解决目前生态环境责任的实践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环境法律责任体系化

的根本途径。环境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以及新型的环境法律责任都应当在法典中有基本制

度规定，设置独立的“生态环境责任编”［10］，并通过规则体系安排、具体条文设计呈现出生态环境

责任的体系结构。

（三） 生态环境法典责任制度构建的具体目标

生态环境法典中设置生态环境责任编，一个重要目标是明确环境法律责任在法律责任体系中

的地位。生态环境责任的实践认定困难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环境法律责任规则与法律责任基本

制度之间的关系不明。在生态环境法典中对法律责任进行规定，要规定具体的生态环境责任类型

与 《民法典》《刑法》《行政处罚法》 等法律的关系，例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需要 《民法典》

与生态环境法典的协同规制［17］，其间的制度衔接需要在生态环境责任编考虑。规定衔接规则明确

生态环境责任制度与相关法律的关系，实质上是对生态环境责任在法律责任体系中的位置进行明

确，回应具体环境法律责任规则在实践运用中所面临的立场和解释思路疑问，在为环境法实施提

供保障的同时，也确保环境法律责任融入社会主义体系的整体实施之中。

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协调不同生态环境责任之间的关系。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是在公法

与私法、行政法与刑法分工协作的法律体系下设定的，生态环境责任也应当基于不同性质环境法

律规范的实施要求，合理运用民事、行政、刑事等具体责任方式，并相互分工和协调，同时设立

相互衔接和冲突解决规则，共同服务于环境法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立足于民法、行政法、

刑法在应对环境问题过程中的基本分工，对应于具体实体规范的民事、行政和刑事法律责任规则

要着重关注实体规范的贯彻实施，避免越过作为前提的实体规范直接关注环境损害本身，从而维

持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避免交叉重复和矛盾冲突。创新的专门性生态环境责任包括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责任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其基本逻辑仍是法律责任的制度逻辑，更需

要处理好与传统法律责任的关系，例如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作为行政责任的类型［18］，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责任需要协调与民事赔偿的关系。

生态环境法典中还需要责任制度的具体规则，但是作为法典的制度需要一定的抽象性［19］，包

括责任制度也可能需要预留由较低层次的法律法规进行具体责任规则设计的空间。其他需要在法

典中规定的责任制度在下文制度设计构想中讨论。

三、根基：面向中国实践的生态环境责任创新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需要“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化方案［20］，生态环境责任

体系也要立足中国实践彰显中国特色。我国的环境立法和司法实践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生态环境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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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创新成果，特别是环境资源审判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21］，在法典编纂中要总结已有的成功经验、

充分吸收责任创新的合理成分，并对过度创新的部分进行纠正和调整，彰显生态环境责任制度的

中国特色。

（一） 法典中生态环境责任制度的实践基础

中国环境立法的产生和发展难免受国外环境立法的影响，但因为一开始所面对的环境问题就

与国外有所不同，所以在制度发展上呈现出明显特色，如停业整顿、“三同时”等制度虽有争议但

在生态环境保护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责任方面的创新更在立法、司法乃至政策层面都有体现。

立法上，我国已经制定的三十多部环境法律都有法律责任规定，民法、刑法中也有生态环境保护

相关的责任规范，内容基本涵盖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各个方面；数量庞大的司法解释、法规、规章

也对生态环境责任制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环境民事责任规范、环境犯罪的罪刑细则在司法解释

中有较多体现，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则规定了较多的环境行政处罚规则。司法实践中对新型责

任方式的运用也极大发展了生态环境责任规则，例如技改抵扣［22］、认购碳汇［23］、替代修复［24］等

都是通过司法实践逐步发展的责任制度。各地的环保习惯也是环境法律制度设计的重要参考，环

境法治建设也需要习惯法的支持［25］，其中也包括对责任的配置和认定的习惯规则。

生态环境责任的实践探索是法典中责任制度设计的基本参照，尽管实践的非系统性、直观性

导致其经验很难直接为法律所采用，但是对于生态环境责任体系的理论提炼、法典设计应当立足

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梳理和检讨，从中国实践中生发出的生态环境责任制度才是具有中国特色、

解决实际问题的制度。

（二） 生态环境责任的创新导向及限度

法律制度的发展是在守成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生态环境责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也不例外。

一方面，相对成熟的现代法律体系为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限定了路径，生态环境

责任的制度发展离不开已有的制度基础，即已经得到理论上普遍认可和实践中广泛运用的民事、

行政、刑事责任三分框架；另一方面，社会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问题更是人类社会面临的

全新问题，环境法具有主体间接互动性、社会关系二次调整性及重构主客体关系的特征［26］，相应

的法律责任也需要创新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传统的法律责任框架，例如对生态环境本身的

损害进行赔偿和修复就是基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特殊需求而产生的责任。我国现行国家赔偿制度不

包括对国家合法行为的赔偿，但德国法上的国家责任法所针对的不仅是国家的不法行为，还包括

国家合法的公法行为在内［27］（P127）。生态环境领域的国家赔偿可以寻求突破以解决重大环境污染受

害人的救济问题。

生态环境法典的责任制度设计要立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需求适度创新，立足中国实践发

展特色制度。已有实践基础和理论论证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28］等应当作为新型法律责任纳入生态

环境责任体系，中国环境司法专门化［29］ 的制度创新成果也应当在责任追究程序中得到反映。但

是，生态环境责任的创新在理论上不宜追求其独立地位，在立法中要遵循法律责任制度的基本定

位展开制度设计。

（三） 生态环境责任的入典路径

生态环境法典的责任制度既要充分吸收已有的责任实践经验并进行提升、裁剪取舍，还要开

展理论提炼并据以进行适度的责任创新。具体来说，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开展生态环境法典的

责任制度设计。一是吸纳现行环境法律法规中的责任规则，特别是成熟的责任设置方案。拟议的

法典编纂方案中，现行污染防治法要整体纳入法典，其中的法律责任在适当调整后也应当进入法

典；其他部分纳入法典的法律的相应法律责任也应保留。二是归纳司法实践经验对重要责任制度

进行立法提升，纳入法典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环境侵权责任等虽已有法律规定，但还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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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规则规定在司法解释中，甚至还有通过司法个案发展责任规则，这些需要在法典编纂中进行系

统考虑，将其中的重要规则纳入法典进行规定。三是在总结提炼的基础上规定新的责任规则，包

括生态环境责任的一般规则、环境行政责任的一般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创新规定等，主要

是在已有实践基础上结合法律责任理论进行制度拓展，补齐生态环境责任体系中缺失的规则。

总之，要编纂一部具有中国特色、贡献中国方案的生态环境法典［30］，立足于中国实践的生态

环境责任制度创新不可或缺。对现行环境法律法规中的责任规范进行归纳梳理，结合环境司法实

践进行体系整合，并在法律责任体系框架之下开展适度创新，是生态环境法典责任制度设计的基

本路径。

四、设计：生态环境法典中的责任体系构造

“最严法治”是生态环境法治的指导思想。习近平多次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

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31］（P210）。生态环境法典的责任制度要基于前述目标和

已有实践基础，彰显中国特色，根据法典编纂的技术要求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则设计。

（一） 生态环境责任的设置原则与衔接关系

由于生态环境责任的综合性特征，提炼通用于所有责任形式的一般规则并无必要，但明确责

任设置的基本原则是将不同责任凝聚为一个整体所需要的，而且不同责任之间的衔接配合也需要

有相对明确的规则。因此，生态环境责任的基本原则和内部关系协调需要在法典中进行规定。生

态环境责任的体系化需要明确制度设计及运行所要遵循的原则，以统一责任规则的设计思路，从

根本上保证各类责任制度的协调一致；并规定不同责任方式之间的关系和协调规则，例如行政处

罚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金钱类责任的折抵规则等［32］，以确保在出现冲突时对责任规则进行合理

适用、化解可能存在的冲突。生态环境法典的责任制度首先要对基本原则和不同责任类型之间的

关系进行规定。

另外，生态环境责任中的具体责任形式还要在法律责任的体系中进行设计，因此需要明确法

典规定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相关法律之间的关系，即建立法典责任制度的对外衔

接规则。环境民事责任需要在 《民法典》 规定的环境侵权规则之下进行更具针对性的制度设计，

环境刑事责任的设置要与 《刑法》 的环境犯罪条款相衔接，在环境犯罪体系化和罪状明晰化上做

出突破性努力［33］，环境行政处罚的规则创新也应当与 《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相协调。

（二） 生态环境责任制度的实体与程序

从生态环境责任的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考虑，环境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新型环境

法律责任都是其重要内容，应当在法典中进行规定。这是生态环境责任的实体内容，对应于所要

保障的环境法律制度确定的义务的实现。在程序层次，还存在生态环境责任追究的特殊程序问题，

那么是否将生态环境责任追究的特殊程序纳入环境法典？从传统法律责任的追究机制看，程序规

则都有一定的独立性，特别是诉讼程序都是单独立法，并不与责任的实体规定放在一部法律中。

行政处罚的行政执行程序规定与基本处罚种类等实体规定都纳入了 《行政处罚法》，但与具体的行

政处罚责任规定也相对分离。如此看来，生态环境法典中不规定程序制度符合立法的一般规律。

但是，我国的环境司法发展还存在程序制度支持不足的问题，对环境资源案件的审判急需补充完

善程序法依据。而且，责任追究程序的特殊性与责任本身的特殊性密切相关，特别是相对专门的

环境诉讼制度亟待法律层次的制度依据［34］，环境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等需要法律层次的规定，

这些程序规定需要与责任规则联系起来考虑，例如预防性责任的追究需要相应的预防性诉讼制度

设计［35］。因此，从生态环境责任追究的制度需求，以及追究程序与责任规则的关联性出发，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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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环境法典中规定责任追究的程序机制。

（三） 生态环境责任的法典编排

具体到生态环境法典责任制度的条文设计，一方面，要站在体系化的高度确认环境法律责任的

基本框架和基本规则，这需要在法典中将生态环境责任制度独立规定为一编，规定于设定环境义务

的各类环境法律规范之后，作为法典的最后一编，凸显其保障制度地位；另一方面，对于违反具体

环境义务所对应的法律责任规定，应当考虑规则对应性和便于查找适用的要求，仍规定于各分则编

的制度群之后，其中主要是行政处罚责任，总体上采取“独立为主、分散补充”的编纂模式展

开［36］。其中后者需要结合行政管理制度的内容进行具体的责任配置，在此不再进行具体阐述。生

态环境法典的生态环境责任编的具体内容，首先是前述责任制度的基本原则和衔接规则，应当作为

责任制度的总则编为“一般规定”章，其次是各责任形式的规定和程序规定母体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1. 环境行政法律责任的总则性规定，编为“行政责任”章，作为分散规定的行政法律责任的

总则。行政法律责任是生态环境责任制度的重心所在，在法国法上，甚至认为环境责任是一般行

政责任法的一部分［37］（P16），法典中应对行政法律责任进行适当的概括形成总则性规定编入生态环

境责任章，具体从两个层次完成规则设计。一是总结提炼环境行政法律责任的基本制度，环境行

政法律责任在责任方式、运行机制方面都有特色，对其进行总结并规定为环境行政法律制度是法

典中生态环境责任制度设计的重要任务。二是明确环境行政责任与 《行政处罚法》 等相关法律之

间的效力关系，为行政处罚的具体设置和施行提供全面的制度依据。

2. 环境民事责任的基本规定，编为“民事责任”章。法典中的民事责任规定要在 《民法典》

规定的环境侵权制度框架下，总结提升司法实践经验细化责任规则。《民法典》 规定的环境侵权制

度仍显笼统，包括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等诸多问题还需要更明确的规则，这目前主要是通过司法解

释来实现的，其效力层级偏低，其中的重要规则需要在生态环境责任编进行规定，为司法实践提

供更充分的法律依据。

3.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规则，编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章。生态环境损害责任需要创新性全

面规定，目前仅有 《民法典》 的概括规定不足以支持其实践运行，其他零散规定和司法实践探索

更带来了一些混乱。生态环境责任编应当总结已有经验发展和完善专门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

从其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来看，独立规定为一章是相对合理的选择。

4. 环境刑事责任规则，编为“刑事责任”章。环境刑事责任的具体规定需要在 《刑法》 规定

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采用附属刑法模式在法典中进行规定［38］，并妥善处理与 《刑法》 中环境犯

罪规范的关系。统一刑法的局限性在环境犯罪制度实践中已经显现，关于环境犯罪的刑法修正案

并未真正解决环境犯罪规则面临的问题。在 《刑法》 规定基本的环境犯罪罪名和规则的前提下，

生态环境法典中有必要对环境犯罪和刑罚规则作出进一步规定，以附属刑法的方式发展和完善环

境刑事法律责任制度。

5. 责任追究程序规定，编为“责任追究程序”章。前已述及，生态环境责任的追究程序也存

在一定的特殊性，生态环境法典中应当对环境领域的特殊程序规则进行总结和归纳，在基本程序

制度之下进行创新设计。包括环境司法的三审合一［39］、集中管辖、生态环境检察以及环境公益诉

讼等创新制度规定对于落实生态环境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 语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的生态环境责任制度也需要有充分的体系化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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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身发展需要来看，基于保护生态环境和保障环境法实施的目标，生态环境责任需要完成内部

制度的体系化，提炼和总结一般规定并协调不同的责任规定；从环境法体系化角度看，生态环境

责任制度要与环境法基本制度、具体领域制度相协同，对于前置性制度设定的义务发挥保障作用；

从法律体系化的角度，生态环境责任要在法律责任体系框架之下发展，坚守法律责任的基本规则

并结合生态环境保护需要适当创新。总之，生态环境法典中的责任制度应当在协调好与相关法律

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各类环境法律责任的基本制度，在制度体系性上超越已有立法例的分散规定

模式，确立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责任制度体系，为法典实施提供全面保障，并为今后单行法律

和法规中法律责任的设计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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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ing a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U Chang-xing

Abstract：Liability system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de， playing the function 
of guarantee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de and even the overall environmental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liabilities have been constantly innovated and developed in legislation and judi‐
cial practice， enriching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legal liability， yet issues such as fragmentation have emerged， 
accompanied by inadequate theoretical depth.  I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de， it is 
imperative to clarify the types and scopes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liabilities based on their legal attri‐
butes， establish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the liability system， and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system.  The design of the liability system should fully absorb the liability innovation 
experience based on China’s practice， reflect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essential to comprehensively 
stipulate the principles and basic modes of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system， and to properly 
addr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ability rules and liability investigation procedures.  The arrangement of the 
liability system with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de should adhere to a relatively centralized mode combin‐
ing the general and the specific.
Key words：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de； legal liabilit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liabil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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